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仟见字[2009]032 号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

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受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的委托，作为同力水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特聘专项法律顾

问，就同力水泥 2008 年度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问题于

2009 年 4 月 1 日出具了《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2009年5月2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向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发

出上市部函【2009】054号《关于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反馈意见的函》，同力水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方案于2009年5月18日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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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通过。根据委员的反馈意见，要求同力水泥对有关问题补充材料并进行补充

披露。现本所律师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上述反馈意见函（以下简称

“《反馈意见函》”）中涉及的需要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的有关事项，出具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说明外，本所律师对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其他法律意见和结论仍适用《法律意见书》中的相

关表述。 

《法律意见书》中有关本所的声明和释义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反馈意见函第 1 条，申请人补充披露平原同力土地问题的进展情况及

后续安排。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同力水泥提供的相关材料，经本所律师核查： 

1、2004 年 5 月，河南省新乡水泥厂与新乡平原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租赁协议书》，由河南省新乡水泥厂将其享有使用权的位于新乡市凤泉区建材

路 10 号的 39,960.40 平方米（以下简称“该宗土地”）土地租赁给平原同力，由

平原同力作为年产 100 万吨水泥粉磨站的用地，租赁费为每年 18 万元，租赁期

限自 2004 年 5 月 1 日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 

2、为了彻底解决平原同力年产 100 万吨水泥粉磨站的后续土地来源问题，

平原同力于 2009 年 1 月 9 日正式向新乡市人民政府和新乡市土地管理局提出书

面申请，申请以出让的方式取得年产 100 万吨水泥粉磨站所占用的土地。同日，

新乡水泥厂也同时向新乡市人民政府和新乡市土地管理局提出书面申请，申请将

上述土地由政府收回并出让给平原同力。2009 年 1 月 9 日新乡市土地管理局受

理了平原同力的申请。 

3、2009 年 1 月 14 日，新乡市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同意新乡平原同力水

泥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征用新乡水泥厂部分闲置的国有划拨土地的函》，原则同意

新乡市政府收回新乡水泥厂部分闲置的国有划拨土地，并由平原同力优先征用，

作为年产 100 万吨新型水泥粉磨站项目的建设用地。新乡市国土资源管理局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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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的程序对该宗土地进行了勘察、测量，确定了拟出让土地的地界，绘制

了宗地图，宗地图号为 05-1A-10。 

4、2009 年 6 月 2 日，平原同力取得了新乡市国土资源局颁发的该宗土地的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书编号为：新国用（2009）第 050423 号；坐落：新乡市

凤泉区建材路 10 号；地号：05-1A-10；图号：3920.60-493.75；地类（用途）：

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终止日期：2059 年 6 月 2 日；使用权面积：30,749

平方米。土地证取得后，平原同力与河南省新乡水泥厂的土地租赁关系相应解除。 

本所律师认为，平原同力采取以出让的方式解决年产 100 万吨水泥粉磨站

的后续土地来源问题，符合《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土地出让

金已足额缴纳，取得方式合法有效，该宗土地权属清晰，平原同力取得的《国

有土地使用证》的内容完备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并

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中国证监会审批本次申请之用，除此之

外，未经本所律师事先书面同意,不得被其他任何人士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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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叶树华 

 

负责人（签字）：罗新建                                    单新生 

 

 

 

2009 年 6 月  日 

 


